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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2號

承辦人：黃秋瑾

電話：08-7352101

傳真：08-7352102

電子信箱：pthcc0904@mail.ptshb.gov.

tw

受文者：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屏衛醫字第110342139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新醫療技術人體試驗相關審查標準作業程序1份 

(3838859_11034213900_1_3838859_11034213900_1.pdf、

3838859_11034213900_1_3838859_11034213900_2.pdf)

主旨：檢送衛生福利部所定「新醫療技術人體試驗相關審查標準

作業程序」資料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0年12月15日衛部醫字第1101668486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依據「人體試驗管理辦法」第2條及第3條規定略以，醫療

機構將新醫療技術，列入常規醫療處置項目前，應施行人

體試驗研究，並應擬訂計畫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。

三、旨揭作業程序亦同步公布於衛生福利部網站（路徑：衛生

福利部首頁/各單位及所屬機關/醫事司/生醫科技及器官移

植/人體研究(試驗)相關)。

正本：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、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、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、安

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、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、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

基督教醫院、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、安泰醫療社團法人潮州安泰醫

院、安和醫療社團法人安和醫院、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、國軍高雄總醫院屏東

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、國仁醫院、優生醫療社團法人優生醫院、民眾醫院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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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興醫療社團法人復興醫院、屏安醫療社團法人屏安醫院、茂隆骨科醫院、迦樂

醫療財團法人迦樂醫院、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、大新醫院、南門醫療社團

法人南門醫院、佑青醫療財團法人佑青醫院

副本：本局心理衛生及毒品防制科、本局醫政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60


